
附件2

宁德市2024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
生态恢复保护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1、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资金分解下达情况
中央下达全市2024年生态恢复保护资金6310.15万元，其中：国家重点动植物保护支出236.63万元、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支出6048.58万元、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24.94万元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分解情况
1.产出指标（涉及指标10个）:①数量指标：疫源疫病监测站点≥1个，国有林管护面积≥1.78万亩（其中：国家级公益林面积≥1.17万亩、天然商品林面积≥0.61万亩），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≥352.89万亩（其中：国家级公益林面积≥182.09万亩、已落实管护责任的天然商品林面积≥170.8万亩。②质量指标：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100%%。③时效指标：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100%。④成本指标: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16元/亩。
2.效益指标（涉及指标2个）：森林、湿地、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明显100%%，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100%。
3满意度指标（涉及指标1个）：林区职工及周边群众满意度≥85%。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(一)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2024年度下达我市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预算数6310.15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744.36万元，执行率27.64%。
（2）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林业局通过闽财资环指〔2023〕60号、闽财资环指〔2024〕16号、闽财资环指〔2025〕1号下达宁德市2024年度中央财政生态恢复保护支出6310.15万元。宁德市林业局通过宁财资环指〔2024〕27号分解下达辖区县、市（区）林业局56.63万元，资金分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等要求，程序规范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涉及指标个数13个，完成10个，评价“良”等级（71.99分）。其中:数量指标6个，已完成4个；质量指标1个已完成；时效指标1个未完成；成本指标1个已完成；生态效益指标2个已完成，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已完成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.数量指标。疫源疫病监测站点≥1个，完成值1个，完成率100%；国有林管护面积≥1.78万亩，完成值1.5783万亩，完成率88.76%（其中：国家级公益林面积≥1.17万亩，完成值1.17万亩，完成率100%；天然商品林面积≥0.61万亩，完成值0.61万亩，完成率100%），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≥352.89万亩，完成值308.48万亩，完成率87.42%（其中：国家级公益林面积≥182.09万亩，完成值182.09万亩，完成率100%；已落实管护责任的天然商品林面积≥170.8万亩，完成值170.8万亩，完成率100%）。
2.质量指标。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100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。
3.时效指标。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100%，完成值91.2%，完成率91.2%。
4.成本指标。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16元/亩，完成值16元/亩，完成率100%。
5.生态效益指标：森林、湿地、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100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；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100%，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。
6.满意度指标。林区职工及周边群众满意度85%，完成值88.25%，完成率104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绩效指标说明
2024年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于2025年下达，因资金拨付流程比较繁琐，一定程度影响了资金支出进度。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
1.部分县目前正制定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计划，准备3月底前下达资金。
2.继续加大项目资金的执行率，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。
4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市主要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①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年度考核，作为组织、人事、监察等部门评价工作、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；②认真分析评价结果，总结成功经验，巩固成绩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；③分析评价结果，明确存在问题，补缺补漏；④将绩效情况公开在林业局官网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（一）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
全市暂无此情况。
（二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     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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